
上海电力大学电气工程学部
硕士研究生《创新创业》课程考核表
	姓名
	
	学号
	

	班级
	
	专业
	

	导师姓名
	
	课程学时
	16学时

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学生考核内容及计分表
说明：请学生根据《创新创业》课程考核标准，如实填写本人参与的创新创业、学科竞赛等活动，对应填写分值，并计算总分（学分）。
	学科竞赛计分表

	序号
	学科竞赛活动名称
	竞赛类别（A类/B类）
	获奖等级
	竞赛团队中排名
	获奖时间
	对应分值（学分）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总分（学分）：
	
	



	注册创办公司计分表

	序号
	注册创办公司名称
	本人是否为法人
	占股比例
	注册资金
	创办时间
	对应分值（学分）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总分（学分）：
	
	



	上述创新创业活动合计总分：         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写日期： 年     月     日


计分标准参考：①参加A类竞赛项目并获得省级赛区二等奖及以上，所有项目团队成员各计1学分（16学时）；②参加B类竞赛项目并获得一等奖及以上，所有项目团队成员各计1学分（16学时）；③参加B类竞赛项目并获得二等奖，项目负责人计1学分（16学时）、所有其他团队成员各计0.5学分（8学时）；④研究生参加注册创办公司的实践活动，学生需为法人或占股 30%以上，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 5000 元。计1学分（16学时）；⑤完成A类、B类竞赛项目但未获得奖励，项目团队成员每个项目各计0.25学分（4学时）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二、导师审核意见
	1. 分值核对意见：□ 学生填报信息真实，分值核算正确     
 □ 学生分值核算有误

	2. 考核结果意见：□ 同意通过考核            □ 不同意通过考核

	导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写日期： 年     月     日


[bookmark: heading_2]三、附件说明（学生必须提供）
学生需提供本人参与的每个创新创业、学科竞赛活动的对应证明材料，具体包括：
· 1. 参与竞赛的：提供报名信息表截图、获奖证书（如有），现场比赛照片等相关证明材料；
· 2. 注册创办公司的：提供公司注册相关证明材料（如营业执照等），证明本人为法人或占股30%及以上、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5000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备注：附件罗列在考核表之后，所有附件需与本考核表一并提交。


